
二○○二至○三年度公民教育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紀錄  

 

日期：  二○○三年三月十九日  (星期三 ) 

時間：  下午五時三十分  

地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一百三十號  

 修頓中心三十樓民政事務總署會議室  

 
出席者：  鄭慕智先生   (主席 ) 
 陳念慈女士  
 張賢登先生  
 馮崇裕教授  
 許宗盛先生  
 鄺心怡女士  
 彭敬慈博士  
 謝淑賢女士  
 容永祺先生  
 張永雄先生  (教育統籌局 ) 
 黃繼兒先生  (律政司 ) 
 吳伍莉莉女士  (社會福利署 ) 
 廖勝斌先生  (香港警務處 ) 
 梁家永先生  (香港電台 ) 
 伍國明先生  (廉政公署 ) 
 曹振華先生  (民政事務局 ) 
 劉月英女士  (民政事務局 )(秘書 ) 
 
列席者：  黎國治先生  (民政事務局 ) 
 湯玉卿女士  (民政事務局 ) 
 陳美英女士  (民政事務局 ) 
 何金棠先生  (香港電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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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者：  陳展霞女士  
 陳錦祥先生  
 周厚澄先生  
 張玿于女士  
 黎葉寶萍女士  
 李崇德先生  
 龍子明先生  
 戴耀廷先生  
 譚榮根博士  
 狄志遠先生  
 黃碧嬌女士  
 伍淑清女士  
 唐文光女士  (民政事務局 ) 
 劉偉炳先生  (政府新聞處 ) 
 蕭景路女士  (香港電台 ) 
 
 

開會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接任教育組的陳美英女士，並感謝

即將調任的湯玉卿女士過去為委員會作出的貢獻。  

 

2. 主席謂香港電台的代表將於稍後出席會議，向委員介

紹《傑出華人青年音樂家系列》計劃書。  

 

(一 )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3. 秘書並無收到修訂會議紀錄的建議，委員一致通過上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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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跟進上次會議事宜  

 公民教育意見調查 2002 (上次會議紀錄第 15 段 ) 

 

4. 秘書稱，研究及資源發展小組已設立工作小組，就是

項調查結果作詳細研究，工作小組將於稍後匯報有關的內容分

析及建議。  

 

(三 ) 《公民教育意見調查 2002》調查結果分析及建議   

 (文件  CE 9/2002) 

 

5. 《公民教育意見調查 2002》工作小組召集人陳錦祥

先生簡介文件所載各項調查結果的分析及委員會未來推廣公

民教育策略的建議。簡介完畢，主席請委員就工作小組的各項

分析及建議發表意見。  

 

6. 就工作小組提出 15 至 24 歲及 25 至 34 歲年齡組別人

士的得分指數持續偏低，因而有迫切需要加強對 15 歲以下人

士的公民教育工作，梁家永先生認為應從另一個角度探討此問

題。他指出 15 至 24 歲的年青人傾向反叛，處於尋找自我的階

段，難以對社會作出認同；相反，15 歲以下是接受基礎教育的

階段，可能較易對公民意識有好的認知。鑑於不同年齡階段的

人有其自我發展的獨特性，委員會應特別針對兩組指數較低人

士的心態及所面對的問題，才能對症下藥，加強他們對公民意

識的認知。  

 

7. 張永雄先生贊同需要針對性地加強指數較低人士的

公民意識，至於對 15 歲以下人士的公民教育推廣，張先生指

出教育統籌局已加強學校公民教育工作。他表示，公民教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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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的關鍵項目之一，目的在協助學生體認自己在家庭、

社會、國家以至全球一分子的身份、角色和責任。有關這方面

的課程改革有三個新路向： (一 )重申重點，鼓勵學校首要培育

對學生個人及群性發展有重要影響的價值觀； (二 )重組課程，

建議學校透過生活教育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三 )重訂推行策略，動員全校參與，包括凝聚教師力量及與家

長聯繫合作，並提供各種學習機會，例如社區服務等，共同推

動公民教育。最後，張先生表示，教統局對學校實施課改的支

緩及現時學校公民教育的工作重點，均是朝　促進學生全人發

展及全校參與的方向推行。  

 

8. 張賢登先生認為不同年齡及教育程度受訪者會因應

是項調查所採用的問題有不同的回應，因此不應純粹以得分指

數作為公民意識的指標。例如其中以「我希望我的子女都以香

港為家」的問題來測定受訪者對香港的歸屬感，而測定公民責

任感的問題有「我會向有關人士反映社會問題」等，年紀較輕

的人對這些問題的同意程度較低，是很自然的回應；而學歷較

高的人亦可能對自己有一定要求，因而較少傾向認為他們已經

履行了公民責任。此外，張先生十分支持教統局在課程改革

上，落實學生將知識應用到服務社會的方向，並認為受訪者是

否有將公民責任付諸實行，是一個更重要的公民意識指標。是

項調查結果顯示，年紀較輕或教育程度較高人士比較熱心助

人，反映他們較能坐言起行。鑑於七成多受訪者在過去一年並

沒有參與義工服務及現時仍然缺乏熱心參與這些服務而得到

家人及社會肯定的事例，委員會需加強向市民推廣義工服務，

從而達致積極參與及改進社區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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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容永祺先生指出，是項調查所得的指數有一定的參考

價值，而顯示年青人公民意識偏低的情況，或多或少反映於社

會事件中，例如二○○二年平安夜在文化中心附近發生的塗鴉

事件。然而，他亦認為年青受訪者的指數偏低，顯示有迫切需

要加強對此組別人士的公民教育工作。  

 

10. 馮崇裕教授認為學校課改除了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

值觀外，亦需加強他們對學習的知覺性及自發性參與，才能有

好的成效。另一方面，馮教授指出，委員會已針對 15 歲以下

的對象，推出「迪迪仔周記」動畫短片光碟教材套，盼能為他

們日後的公民教育建立良好基礎。  

 

11. 黃繼兒先生支持文件有關加強與地區組織，特別是與

制服團體聯繫的建議，以推動 15 歲周邊青少年參與社區工作。

他指出，一些制服團體的宗旨與非正規教育吻合，如有關當局

在資源分配方面多些兼顧他們的需要，相信推動社區參與的成

效會更高。  

 

12. 許宗盛先生分享他多年來參與及推動制服團體服務

的體會，並指出青少年能透過這些服務去體驗生活，以及從循

序漸進的培訓和群體認同中激勵自我，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

如能加強推動青少年參與制服團體服務，將可幫助他們日後更

好地建立公民意識。另一方面，許先生十分贊同關心社會及付

諸實行的重要性，並表示近年一些市民的反建制行動，雖然表

現他們未能接受有關的社會情況，然而在其對社會事務的關注

及參與方面，有正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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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彭敬慈博士認同學校公民教育的多方面推行工作。他

認為，從他過去一年研究所得，將「德」、「智」、「體」、「　」、

「美」此五育加上「情」 (情感的培育 )及「靈」 (價值觀教育 )

以擴展為七育，才是更全面的教育。這個理念與課改的方向吻

合，並已在多間學校試驗及獲得一致認同。在實踐方面，彭博

士建議委員會更具體鼓勵各界人士無論在正規或非正規性教

育上重視價值觀的發展，使「靈」的培育，包括自我認知、自

我反省、欣賞生命及貢獻社會這四個範疇，成為課程編排、課

外活動及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基礎。有見於先進國家的公民普遍

視參與義工服務為積極發展自我的過程，他亦建議委員會透過

宣傳運動向社會各界推動義工服務，使成為整體社會的趨勢。 

 

14. 陳念慈女士認為年青人雖然傾向反叛，卻重視正義感

及情感的連繫。鑑於電台等電子傳媒節目乃吸引青少年及對社

會突發事件表現觸覺性的好方法，她建議委員會透過這些節目

去推廣正面價值觀，及在相關的社會事件上給予年青人支援和

鼓勵。  

 

15. 鄺心怡女士透過她兒子及其朋友的事例，指出由於年

青人崇尚義氣表現及英雄主義，很容易會被壞分子利用。因此

家長應在子女遇到問題時多給予輔導，幫助他們將扭曲的觀念

轉化為正面的價值取向。  

 

16. 主席總結謂，帶動社會建立正面價值觀及推廣非正規

性義工服務，是委員會未來公民教育工作的重要環節。他請委

員會轄下各小組在計劃未來工作時探討跟進的方法，並期望各

小組在跟進落實各項建議時，會因應社會不同階層的需要及盡

量配合教統局的方向去推行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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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民政事務局二○○三年一月電話意見調查   

 (文件  CE 10/2002) 

 

17. 教育組湯玉卿女士就文件簡介在本年一月進行的電

話訪問收集所得有關公眾公民意識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在

訪問題目的幾個選擇範圍之中，市民普遍認為「亂拋垃圾或隨

地吐痰」這兩個情況最需要改善。是次調查結果與二○○一年

七月及二○○二年三月的調查結果相若。湯女士表示，這些數

據會送交各小組委員會參考，以便進行針對性的宣傳及教育工

作。  

 

(五 ) 小組委員會工作報告  (文件 CE 11/2002) 

 

18. 秘書就宣傳小組的工作報告作出補充。她謂小組於二

月二十一日舉行會議，並建議安排計劃製作的第二輯「迪迪仔

周記」動畫短片於二○○三年九月至二○○四年二月期間分別

在本地兩個電視台播放。時間為無線電視翡翠台逢星期六晚上

七時三十分播出，及逢星期四下午二時重播；並於亞洲電視本

港台逢星期日晚上八時播出，及逢星期二上午十時十五分重

播。委員一致同意是項安排。  

 

19. 主席稱，委員會致力與社區保持聯繫，除透過「公民

教育活動資助計劃」撥款外，對於地區團體邀請參與公民教育

活動，委員都積極支持。主席感謝委員代表委員會出席各項活

動，並評估活動的成效，幫助日後審批資助計劃的撥款申請。

馮崇裕教授指出，現時的撥款大部份是批予社區團體籌辦的活

動。他建議社區參與小組多些考慮撥款予學生中心或自發性的

學生組織，以鼓勵學生參與構思及推行公民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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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香港電台建議合辦項目  —  《傑出華人青年音樂家系

列》  (文件 CE 12/2002) 

 

20. 香港電台高級監製何金棠先生於此時到達。他就文件

內容作出介紹，並邀請委員會提供資助十萬元。計劃的項目包

括於二○○三年底或二○○四年初推出一輯名為《傑出華人青

年音樂家系列》的電視節目，紀錄八位年青華人音樂家的成長

及奮鬥歷程，及在該段期間，與香港管弦樂團配合舉辦多個音

樂會，並會以一個大型紀念音樂會作為終結。何先生表示，早

前委員會呼籲傳媒不要利用宣傳影響力，過份鼓吹追捧流行歌

星偶像的風氣，是項計劃正好呼應此呼籲，向青少年提供在流

行歌曲以外獲得卓越音樂成就的青年典範。現時已有四位候選

音樂家包括朗朗及李雲迪等答允參與有關的演出。  

 

21. 鄺心怡女士關注年青人可能會將焦點放於上述傑出

音樂家在音樂方面的天賦才華，反而會感到望塵莫及。何金棠

先生回應謂，計劃挑選的八位音樂家，有其在音樂方面的天

份，惟他們都經過不斷磨練，憑著自信及自強不息的精神去面

對困難，及得到家人、學校或社會的支持，才達致古典音樂界

的殿堂級成就。相信透過他們不同的性格及在音樂發展的故

事，對年青人在實踐個人抱負上有積極推動的作用。  

 

22. 容永祺先生期望有香港的華人音樂家參與是項計

劃，並透過他們在本地成長的背景，讓年青人產生共鳴。何金

棠先生表示，八位候選的音樂家中，有三位：馮景禧、李垂誼

及李傳韻是本港的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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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席贊同是項計劃可以推廣正面價值觀及需要把握

機會和付出努力才能成功的信息。他並建議將公民教育的塑材

加入有關刊物中，以宣傳這方面的信息。  

 

24. 馮崇裕教授亦贊同是項計劃可以抗衡現今社會　重

包裝及盲目追捧流行歌星偶像的趨勢。他並建議將有關電視專

輯及音樂會節目製成光碟作義賣用途。何金棠先歡迎此建議，

但表示需要先行與香港管弦樂團磋商有關音樂會項目的特許

費用問題。另外，由於需要資助有關海外音樂家赴香港演出及

到大專院校交流的費用，港台計劃除了邀請公營機構提供資助

外，亦會尋求合適的私營機構提供贊助。  

 

25. 主席多謝何金棠先生出席會議，向委員會介紹建議合

辦項目的詳情。 (何金棠先生於此時離席。 ) 

 

26. 經討論後，委員一致同意提供資助予港台舉辦是項計

劃。  

 

(七 ) 廉政公署建議合辦項目  —  「親子方程式」親職倡廉

活動 2003/04 (文件 CE 13/2002) 

 

27. 廉政公署伍國明先生介紹文件內容。他邀請委員會提

供資助十萬元，與廉署合辦是項活動。伍先生表示，計劃以「家

庭為本」為主題，是承接過去兩年該署聯同委員會及其他組織

所舉辦的親子倡廉活動，內容包括電台親子節目及大型戶外活

動，藉以加強家長對家庭教育、子女溝通及品德倡廉的了解及

重視，把親職教育的信息延展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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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主席多謝伍國明先生就文件作出的介紹，並請他繼續

報告有關委員會與廉署合辦「誠信管治新一代」研究計劃暨青

年會議的活動情況。伍先生謂是項活動已完滿結束，該研究計

劃獲得本港、內地、新加坡及澳門大專生的積極迴響，共有三

百多個隊伍參加，總報名人數為七百多人，其中有一百六十多

隊提交了研習報告，並經評審後選出優秀隊伍參與在香港舉行

的青年高峰會。伍先生接著以籌備委員會製作的短片花絮，向

委員簡介由二○○二年九月開展至本年三月一日舉行青年高

峰會的活動情況。最後，他就整項活動得到學生熱烈的參與及

積極回應，以及本港及國內媒體的廣泛報導，多謝各合辦單位

的支持。主席及容永祺先生亦表示從協辦有關活動中認同此計

劃對推動誠信管治及激勵學生的作用，並期望日後委員會可以

繼續與廉署合辦同類活動。 (伍國明先生於此時離席。 ) 

 

29. 經討論後，委員認為建議在來年度舉行的「親子方程

式」親職倡廉活動的主題與委員會「加強家庭凝聚力」的工作

重點十分吻合，故一致支持提供資助與廉署合辦是項活動。  

 

(八 ) 其他事項  

 

 (甲 ) 公民教育委員會及青年事務委員會周年晚宴  

 

30. 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醫生將於三月二十七日在金鐘

港麗酒店設宴款待各委員。主席籲請委員抽空出席。  

 

 (乙 ) 致謝詞  

 

31. 主席就過去一年的工作向委員表示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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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既無其他事項，會議於晚上七時四十五分結束。下次

會議日期容後通知。  

 

[會後備註：下次會議將於二○○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

下午五時在修頓中心三十樓民政事務總署會議室舉行。 ] 

 

 

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二○○三年五月  

 


